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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沪崇健促办〔2018〕4 号

关于转发《关于 2017年上海市公共场所
控烟执法情况的通报》的通知

区公安局、区教育局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、区交通委、

区市场监督局、区文化执法大队：

2016 年 11 月 11日，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33次会议通过

关于修改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》的决定，并于2017

年 3 月 1日起施行。2017 年全市共组织实施 5次集中执法周活

动，全面加强了控烟执法工作。现将《关于 2017 年上海市公共

场所控烟执法情况的通报》（沪健促办【2018】5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请各部门在 2018 年高度重视控烟执法工作，结合部门职责

分工加强控烟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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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 2017 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执法情况的通报

上海市崇明区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

2018 年 3 月 23 日

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3月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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